
附件 2-1

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公示表
（个人项目）

根据 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资助标准和推选条件，

通过学生本人自愿申请，经相关部门审核，确定 1 人受助。

现将名单公示如下：

序号 学生姓名 所在年级 院系专业 家长姓名 备注

1 陆*丘 大三 阳明学院数字制造
陆*相

罗*珍

监督联系电话：

浙江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联系人： 何建亚 联系电话：(0571) 8703 1070

宁波职业技术大学 高校团委

联系人： 石津银 联系电话：13586664642

公示学校盖章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